
 

韓國簽證須知(2025.10 修訂) 

韓國領事館  

地址：香港中環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5 樓   

辦公時間：星期⼀⾄五 09:30-12:00 / 13:30-16:30 

電話號碼：2528 3666  

網址：http://hkg.mofa.go.kr/ 

韓國 K-ETA﹝www.k-eta.go.kr﹞(韓國當局由 2023 年 4 月 1 起暫停網上入境簽證要求，包括香港、澳門、台灣、美

國、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和英國等 22 個國家，暫定至 2026 年底) 

 

護照種類 
  香港特區護照 ／  

澳門特區護照 
中國護照 香港 D.I. 澳門特區旅行證 

需否辦簽證 不須 K-ETA    

簽證及手續費 (跟團收費) 免簽證 自行辦理 自行辦理 自行辦理 

所需工作天 - 35 35 35 

證件所需有效期 6 個月 6 個月 6 個月 6 個月 

可停留期限 30 日 15 日 30 日 15 日 

 

基本所需文件 
韓國簽證(非 K-ETA)基本所需文件 

除基本所需文件外，請客人根據個人身份參考下方之項目附加其他文件，敬請留意： 

⚫ 簽證申請表  

⚫ 護照正、副本及身份證副本  

⚫ 半年內白底彩色近照 1 張（2 吋 x 

1.5 吋） 

⚫ 經濟證明正本，須為最近 3 個月之

證明而存款額 須平均每月達港幣２

萬元或以上 （凡提交月結單之人

士，月結單內須顯示申請人姓 名及

户口號碼。如沒有以上資料，則必

須提交該户口之提款卡正本或存摺

正本。遞交時如超出截數日 7 天，

必須附加櫃員機編印之存款結餘收

據正本。） 

⚫ 中國護照持有人須提供來港簽

證正本 

⚫ 菲律賓或印尼護照持有人須提

供港澳簽証正 本及逗留紙正

本，並須居港２年以上 

凡持澳門藍卡之人士，必須提交以下資

料：  

1. 跟團人士： 旅行社全數收據正、副

本  

2. 自由行人士： 機票及酒店確認書副

本２份 

⚫ 如申請者居澳滿 2 年以上，須提

交由出入境事務 廳發出之『外地

僱員臨時逗留許可』正本  

3. 授權書 

http://hkg.mofa.go.kr/


 
 

辦理簽證提示： 

 證件遞交領事館辦理簽證期間，一概不能提早取回證件，敬請留意。 

 旅遊證件須具 6 個月以上有效期。 

 旅遊證件內須留有『兩版全新空白內頁』以供領事館黏貼簽證標籤及當地移民局作入境紀錄蓋印用。 

 請勿使用"可擦拭原子筆"(擦得甩原子筆)填寫申請表。 

 遞交之所有文件，必須為實體影印本，不接受拍照形式。 

 

入 境 韓 國 免 簽 證 

由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以下 22 個國家/地區暫免K-ETA. 

 

日本、臺灣、澳門、香港、新加坡、荷蘭、挪威、丹麥、德國、比利時、

瑞典、西班牙、英國、奧地利、義大利、法國、芬蘭、波蘭、美國(包括關

島)、加拿大、紐西蘭、澳洲 

有關 K-ETA 詳細請參閱以下網頁：https://www.k-eta.go.kr/portal/newapply/index.do  

下 列 國 家 / 地 區 之 護 照 持 有 人 前 往 韓 國 必 須 申 辦 韓 國 電 子 旅 遊 簽 證 (K-ETA) 

 Albania 阿爾巴尼亞  Andorra 安道爾  Antigua & Barbuda 安提瓜  Argentina 阿根廷  Australia 澳洲  Austria 奧地

利  Bahamas 巴哈馬  Bahrain 巴林  Barbados 巴巴多斯  Belgium 比利時  Bosnia-Hercegovina 波斯 Botswana 博茨

瓦納 Brazil 巴西  Brunei 汶萊  Bulgaria 保加利亞  Canada 加拿大  Chile 智利  Colombia 哥倫比亞  Costa Rica 

哥斯達黎加  Czech Republic 捷克  Cyprus 塞浦路斯  Denmark 丹麥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加  Ecuador 厄瓜多爾  Egypt 埃及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Estonia 愛沙尼亞  Eswatini 斯威士蘭

Fiji 斐濟  Finland 芬蘭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Greece 希臘  Grenada 格林納達  Guatemala 危地馬拉  

Guyana 圭亞那  Haiti 海地  Honduras 洪都拉斯  Hungary 匈牙利  Iceland 冰島  Ireland 愛爾蘭  Israel 以色列  

Italy 意大利 Jamaica 牙買加 Kazakhstan 哈薩克斯坦 Kuwait 科威特  Latvia 拉脫維亞  Lesotho 賴索托  

Liechtenstein 列支敦士登 Lithuania 立陶宛  Luxeumbourg 盧森堡  Malaysia 馬來西亞  Malta 馬耳他  Marshall 

Islands 馬紹爾群  Mauritius 毛里裘斯  Mexico 墨西哥 Monaco 摩納哥  Montenegro Republic 黑山  Morocco 摩洛哥  

Nauru 瑙魯  Netherlands 荷蘭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哆尼  New Zealand 紐西蘭  Nicaragua 尼加拉  Norway 挪威

Oman 阿曼  Palau 帛琉  Panama 巴拿馬  Paraguay 巴拉圭  Peru 秘魯  Poland 波蘭  Portugal 葡萄牙 Qatar 卡塔

爾 Republic of Serbia 塞爾維亞共和國  Romania 羅馬尼亞 Russia 俄羅斯  San Marino 聖馬力諾  Saudi Arabia 沙特阿

拉伯  Serbia Republic 塞爾維亞  Seychelles 塞舌爾  Singapore 新加坡  Slovak 斯洛伐克  Slovenia 斯洛文尼亞 

https://www.k-eta.go.kr/portal/newapply/index.do


 
South Africa 南非  Spain 西班牙  St. Kitts Nevis 聖基茨和  St. Lucia 聖盧西亞  St. Vincent 蘇里南  Swaziland 斯威

士蘭  Sweden 瑞典  Switzerland 瑞士  Surinam 蘇里南 Thailand 泰國  Taiwan 台灣  Tunisia 突尼西亞 Trinidad-

Tobago 特立尼達-多巴哥 Turkiye 土耳其 Tuvalu 圖瓦盧  Dubai 杜拜  United Kingdom 英國  Uruguay 烏拉圭  

U.S.A. 美國 Venezuela 委內瑞拉 

備註 

1. 此網頁內之簽證資料僅供參考用，一切正確資料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2. 若領事館要求申請人提供額外簽證資料，逾期未能提供，簽證將被拒。一切已繳付費用，概不退回。 

3. 簽證申請是否被批准，及批准的有效期限都由簽證官根據申請者個別情況決定。 

4. 證件遞交簽證期間，一概不能取回，敬請留意。 

 


